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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中招网上咨询平台
今日启动

本报讯 中招将至，记者昨日从教
育部门获悉，河南省 2012 年中考信息
平台今天启动网上答疑专项服务，省内
各地考生和家长只需通过互联网，即可
与自己关注的学校进行远程网上咨询。

据介绍，为了帮助广大考生进一步
了解我省各高中、中专学校招生情况，
河南省中考信息平台将组织有关学校
进行远程网上答疑工作，网上咨询平台
网 址 为 http://zhongkao.haedu.gov.cn/。
集中答疑时间为6月1日~8月1日。

在此期间，考生和家长可采用两种
方式咨询：网上实时答疑，即通过河南
省中考信息平台首页开通的远程网上
实时答疑系统，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
习、考试情况在网上搜索院校进行咨
询，各招生院校组织招办工作人员进行
答疑；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咨询，
招办值班老师在收到学生咨询的电子
邮件之后，及时通过电子邮件给予回复
解答。 记者 张竞昳

河南选调生拟录用名单公布
403名优秀毕业生入选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2012 年河南考录选调生拟录用名
单昨日“放榜”，全省403名优秀毕业生
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

据介绍，今年全省400个选调招考
名额共吸引了数万大学生报名。通过
笔试、面试、体检、考查四轮选拔。对考
查合格的考生，各省辖市分别依据总成
绩从高到低排序，按照录用应届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服务农
村基层高校毕业生人数1∶1的比例确
定了 403 名拟录用人选（其中，焦作市
硕士研究生并列一名，南阳市和信阳市
应届本科生各并列一名）。

选调结果公布后，经统一岗前培
训，各地于8月底前将省选调生安排到
岗。按照规定，录用为省选调生的人
员，在基层工作服务年限至少 3 年（博
士选调生至少两年），其间不得通过考
录、调动、公选或借调等方式离开所分
配的基层工作岗位，否则按自动放弃选
调生身份处理，不再享受相关待遇。

记者 张竞昳

如何界定小作坊和摊贩？
记者在《办法（草案）》（初审修改稿）中看到，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

品摊贩都有了明确的界定。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是指具有固定的生产场所，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

动，从业人员较少，生产加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单，从事传统、低风险食品生
产加工活动（不含现做现卖）的个体工商户。

食品摊贩，包括流通食品和餐饮类食品摊贩。流通食品摊贩，指无固定
店铺,在批准的地点和规定的时间内销售预包装食品或者散装食品的单位或
个人。餐饮类食品摊贩，是指无固定店铺，在批准的地方和规定的时间内以
烹饪方式现场制售直接入口食品，并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或个人。

白酒、乳制品今后小作坊都不得生产
对于食品生产小作坊今后的经营范围，此次《办法（草案）》也有明确的规

定，如白酒等特定的食品今后将不得再进行生产。
《办法（草案）》规定，乳制品、白酒、罐头制品、果冻等高风险食品，及专供婴

幼儿、老年人、病人、孕产妇等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并包含声称具有特定保
健功能的食品都是禁止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加工的食品。

对食品摊贩，《办法（草案）》也考虑到市民的实际需求，规定要按照方便群众
生活、合理布局的原则，统筹规划，确定并公布临时经营地点和时间，供食品摊贩
从事经营活动。鼓励食品摊贩进入集中交易市场、店铺等固定场所经营。

生产违规最高罚2万
按照《办法（草案）》，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农业等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进行日
常监督管理。

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中，如发现生产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使用
禁止使用的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等行为，都将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销毁不合标准的食品和原料，并处以最高2万元的罚款，严重的将停业或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食品摊贩如在生产经营中未依法备案或生产不符合食
品经营要求的，也将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5月31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听取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河南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12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方案（草案）的报告，书面听取了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省十一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财经工委、教科文卫工委、农工委、内司工委、环资工委关于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 记者 李萌

方便出行 公交车上准予免费携带导盲犬
目前，郑州市只有BRT公交车有专用设施方便残疾人轮椅上车，

而其他的公交车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根本上不了公交车。为此，《决
定（草案）》规定：“残疾人持残疾证免费乘坐城市市区公共交通工具，
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应当给予优先购票和乘坐；其随身必备的辅
助器具及导盲犬，准予免费携带。”另外，“公共交通工具应当配置无障
碍设备，并标明残疾人专用座椅，司乘人员应当优先安排残疾人乘
坐。”同时，还规定，公共停车场应当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并免收停
车费。另外还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占、损毁无障碍设施。

护理补贴 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要有护理补贴
各级政府要将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应当采取其
他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应当给予护
理补贴。

就业帮扶 公益岗位优先安排残疾人就业
《决定（草案）》规定，各级政府和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发适

合残疾人就业的公益性岗位，其他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就业。

昨天，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
南省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接受会议审议。

昨日上午，省政府法制办主任陈红瑜向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作关
于《河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管理办法（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办法
（草案）》）的说明。据悉，此次提请审议的
《办法（草案）》界定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
督管理职责，并进一步规范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管理，来保障公众健康和
生命安全。

人大代表调研我市城际公交和客
运场站建设

郑州市客运新北站
将于2014年投入运营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部分市人大代
表调研我市城际公交和客运场站建设，
记者了解到，位于郑花路和连霍高速交
叉口东南角的郑州市客运新北站将于
2014年5月投入使用。

人大代表一行先后到汽车客运总
站和汽车客运新南站，实地调研了郑许
城际公交运营管理情况以及汽车客运
站建设情况。汽车客运新南站于 2010
年 12月 1日投入使用，是集长途客运、
城际公交、出租车零换乘于一体的国家
级客运站，最高日发旅客4万人次，方便
了豫南、豫西南和豫东南方向旅客出
行。此外，我市还将陆续建设客运新北
站、新东站、新西站、客运西北站、西南站、
港区客运站等10个客运和货运场站，这
些场站将于2014年陆续建成运营。

视察中，代表们建议，在今后客运场
站建设中，要科学规划，紧密结合中原经
济区建设、郑州都市区建设规划，以及城
际公交发展趋势，高标准设计、建设；城
际公交要按发展眼光、市场经济规律，合
理布局，逐步形成全覆盖城际公交网
络。同时，要提升管理水平、提升服务水
平，以充分发挥城际公交作用。

记者 黄盈


